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77號

上  訴  人  李添登  

訴訟代理人  張俊文律師

被上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志榮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6月2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87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

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萬貳仟肆佰零陸

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五日起至返還如附圖所

示A部分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壹佰玖拾玖元。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為高雄市○○區○○段○○段000號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於

民國85年10月在系爭土地上設立變壓器（下稱系爭地上

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顯已侵害伊所有權，伊得本於所

有權人地位，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

地予伊。又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妨害伊對系爭土

地之使用收益，致上訴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爰依民法

第179條及同法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起訴前5

年起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2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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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至拆除系爭地上物之日止，按月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即2,040元。又倘認伊有容忍義

務，惟被上訴人設立系爭地上物，使伊無法使用土地而受有

相當於租金之損失，被上訴人仍應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

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段規定，給予伊相當於租金之損失367,

365元。綜上，爰提起本訴，並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將

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85平方公尺之地上

物拆除，且將土地騰空返還予上訴人；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122,455元，及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原審民

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

按月給付上訴人2,040元；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367,365元，及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於系爭土地上設置

系爭地上物，均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及修正後電業法第

39條第1項所為規定，而無無權占有等情，況系爭地上物之

外觀、體積極為明顯，且設置時之施工期日已逾20多年，倘

非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斷無可能設置，是上訴人主張

未經其同意云云，自非可取。又系爭土地已於66年間即劃設

為道路用地，且長久以來均供眾人使用，土地所有人即上訴

人並無阻止情事，甚而於88年、90年起申請依土地稅減免規

則第9條核准減免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應已認有公用地役

關係存在，又按私有土地存有公用地役關係，其使用應受公

眾使用之限制，原所有權人對於系爭土地已無法自由使用收

益，形成公益而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而一般道路提供為公

用之使用目的，道路除供公眾通行外，應當可作為埋設周邊

民用、公用之地下設施如自來水管、排水管、瓦斯管、電力

管、電信管、電纜使用之目的，以利公眾。修正前後之電業

法亦分別定有賦予電業基於公益目的，得通過私人土地、公

共使用土地之權限，就因而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損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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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亦均有依法「補償」之特別規定，至此一補償關係自屬

公法上之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問

題。又因系爭土地已長年作為道路使用，上訴人更於90年間

已依法申請減免地價稅等情，已如前述，縱系爭地上物予以

拆除，系爭土地亦僅能供公眾使用，而無法另行出租且收取

租金，是上訴人既未因被上訴人設立系爭地上物而受有損失

或損害，其請求補償租金損失自無理由，況本件若依上訴人

之聲明而導致必須拆除系爭地上物，對公共利益之影響極

大，與其他用電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須承受之損

失，實不成比例，是上訴人訴請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及拆

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有違公共利益，按諸民法第148

條規定，當為法律所不許，是上訴人主張其所有權之行使受

有損害、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及請求返還不當

得利或補償云云，均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

判決廢棄；㈡先位訴之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上如

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8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且將土

地騰空並返還予上訴人；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2,455

元，及自114年3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暨自114年3月5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

付上訴人2,040元；㈢備位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367,365元，及自原審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

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且於66年6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以

六六高市府工都字第57058號公告發布實施之本市灣子內與

凹仔底等地區細部計畫案劃設為道路用地。

　㈡上訴人自65年4月16日以買賣為由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

均是由己使用收益。

　㈢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在系爭土地上設立系爭地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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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上訴人於88年及90年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核准減免

地價稅。

　㈤系爭土地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附近商業活動發達，鄰民族一

路，生活機能便利，公車路線繁多，交通四通八達，繁榮程

度極高。 　

五、本件爭點：

　㈠系爭土地上是否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予

上訴人，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是否應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

後段，給付補償費用予上訴人？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土地上是否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⒈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

係，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

解釋理由書亦謂：「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

物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

法制所承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55號解釋、行政法院45年

判字第8號及61年判字第435號判決）。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

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

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

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

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

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

水災等）為必要」。依上開理由書意旨，乃在說明公用地役

關係乃私有土地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所列舉之法

律要件雖針對既成道路為之，惟對於通行方式相似之既成

水路等設備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亦應有適用，向來為實務

上所承認（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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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並自用，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於其

上設置系爭地上物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

〜㈢），復經原審偕同兩造、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

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履勘明確，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

參（見原審卷第131頁至第137頁)，且有附圖存卷可考（見

原審卷第139頁至第14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⑵而系爭土地緊鄰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94巷，該巷對外銜

接民族一路，系爭土地另一側為建築物，部分作為汽車單向

通行道路使用等情，業經原審現場履勘無誤，有履勘筆錄、

現場照片可佐（見原審卷第131頁至第137頁）；又系爭土地

於66年6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以六六高市府工都字第57058

號公告發布實施之本市灣子內與凹仔底等地區細部計畫案劃

設為道路用地，上訴人並於88年及90年間，依土地稅減免規

則第9條（按：土地稅減免規則曾於99年5月7日進行修正）

核准減免地價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

㈣），再佐以坐落同段529地號土地（即528地號土地南側土

地）上之高雄市○○區○○○路000號建造執照圖說（發照

日期：64年11月7日），其上已載明同段528地號土地，土地

標示為「道路退縮地」，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12年8月22日

高市工務建字第11237057700號函、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可

稽（見原審卷第201頁、第203頁），而同段528地號，即位

於系爭土地南側（見原審卷第141頁複丈成果圖），以上情

綜合判斷，足認系爭土地早自66年前起之不詳時間，即作為

道路用地並供不特定公眾公益使用，應可認定。再因上訴人

於65年4月16日即以買賣為由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均為自

己使用收益，復於88年間以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為由

申請減免地價稅，佐以被上訴人於85年間即設立系爭地上物

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㈡、㈢、㈣），足認上訴人至遲於88年

向稅捐主管機關申請減免地價稅前即知悉系爭土地已供作公

眾使用，是系爭土地上應認有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使用之

公用地役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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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地上物對系爭土地亦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

云云，惟依前開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内容所示，公用地

役關係既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不同，以及我國向來實務見

解，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縱不以「既成道路」為限，然仍

應僅限於涉及公眾或公共「通行」事項（包括水路），或為

通行使用而設置諸如包括側溝、路燈及地下管線等之通常附

屬設施，不應擴及包括非屬通常附屬設施之地上物設置。系

爭地上物為變壓器，客觀上難認與公眾或公共通行事項相

關，亦非為通行使用而設置之通常附屬設施，自難成立公用

地役關係。況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在系爭土地上設立系爭地

上物（見不爭執事項㈢），有明確設置之時間，亦不符前揭

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中所示「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

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之年代久遠之要件。綜

上，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地上物就系爭土地有公用地役關係存

在等語，難認有據。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予

上訴人，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

　　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

　　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

　　占有人則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

　⒉又按電業法雖於106年1月26日修正，然系爭地上物既係於85

年10月間設立，基於實體從舊之法理，其設立是否合法，應

適用修正前之舊電業法。而舊電業法第1條、第51條分別規

定：「為開發國家電能動力，調節電力供應，發展電業經

營，維持合理電價，增進公共福利，特制定本法」、「電業

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

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但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

用及安全為限，並應於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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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或占有人提出異議，得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

並應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依前開

規定，倘電業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

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

人」之程序，始可依該規定在私人土地上進行施工。該條後

段履行程序之規定，其立法原意係為確保土地所有權人或占

有人可於施工前提出異議權利，並於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

時，得預以避免人身及財產危害損失，事後通知不生補正瑕

疵之效力。電業如有故意或過失，違反上開規定，侵害他人

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成立侵權行為，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9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土地所有權，除法

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

固為民法第773條所明定，惟為達「物盡其用」之理想，彰

顯所有權社會化，電業為推動電業基礎設施以充裕電源，以

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依（舊）電業法第51條及

第53條有無害通過權，此係民法以外之特別規定，電業設置

之線路若符合此規定，土地所有人有容忍之義務（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2444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修正前電

業法第51條固屬民法第773條之特別規定，乃對所有人行使

所有權之限制，惟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僅於電業設置線路符

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

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始負有

容忍之義務，倘電業未依修正前電業法51條規定以書面先行

通知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及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等程

序，即行施工，於他人土地設置線路，自欠缺合法占有權

利，仍屬無權占有，如有故意過失，侵害他人之權利，並應

負侵權責任。

　⒊經查，系爭地上物為變壓器，係基於供電需要而依法規設置

乙情，業據被上訴人陳明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審訴

卷第23頁、原審卷第97頁）。被上訴人雖抗辯係依照舊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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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51條之規定設置系爭地上物，惟並未舉證其於設置系爭

地上物前已以書面通知上訴人，僅泛稱上訴人既已不爭執被

上訴人係「依法規設立變電器」，且系爭地上物設置迄今已

逾相當時間，先前應確已得上訴人同意云云。然被上訴人依

舊電業法第51條規定設置系爭地上物，與被上訴人是否確實

踐行舊電業法第51條之要件，係屬二事，被上訴人自仍應舉

證證明其已踐行舊電業法第51條所定書面通知之要件。被上

訴人既未舉證證明設置系爭地上物前，曾依修正前電業法第

51條規定以書面先行通知系爭土地所有人，依前開說明，尚

難認被上訴人得逕依該條規定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

因此，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欠缺合法占有

權利，且該妨害所有權行使之狀態，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可採。　　

　⒋然按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

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

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

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

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

然之解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判決意旨參

照）。審酌系爭地上物既為變壓器，屬民生供電之配電設備

之一部分，設置目的係為便利附近民眾用電，有益於公眾民

生而具公益目的，系爭土地既經編定為道路用地，且其上具

公用地役關係，俱如前述，被上訴人縱拆除系爭地上物，上

訴人亦無從獲得該部分土地之再利用權，且拆除另覓適當地

點重設此一配電設備，除因週遭地理位置位於高雄市三民

區，為高雄市繁華地段（見不爭執事項㈤），重設適當地點

恐不易尋覓，且亦將導致於拆除後重設完成前附近民眾用電

產生困難，影響他人生活甚鉅。堪認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

上物，所得利益極少，他人所受損失甚大，應認上訴人行使

所有人物上請求權，有違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而不應准

許。從而，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雖屬無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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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惟上訴人行使物上請求權為權利濫用，其依民法第821

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及

返還占用之土地，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

如附圖所示部分，依社會之通常觀念，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

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前

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占用系爭土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而

查：

　⑴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屬無權占有，雖因上訴

人行使物上請求權為權利濫用，而不得請求被上訴人拆除及

返還占用土地，惟上訴人究與被上訴人間並未存有任何法律

關係，被上訴人無權占有附圖所示A部分土地因而獲有利

益，並造成上訴人無法使用土地而受有損害，揆諸前開說

明，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

於租金之利益，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僅得依修

正前電業法第53條規定請求補償云云，惟修正前電業法第53

條係在電業於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0條至第52條規定下所為

之補償規定，被上訴人之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既不符

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0、51條規定，被上訴人前開所辯，要無

足採。

　⑵復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

價額年息10％為限，而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亦得

準用，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

土地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土地所有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

地價為法定地價，除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

者，方以公告地價（並非公告現值）80%為其申報地價，土

地法第148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

前段亦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占用期

間，及該土地自上訴人所主張自109年3月5日起至114年3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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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見本院卷第108頁），各年度申報地價詳如附表相對

應之各欄位所示。又查系爭土地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附近商

業活動發達，鄰民族一路，生活機能便利，公車路線繁多，

交通四通八達，繁榮程度極高（見不爭執事項㈤），爰審酌

被上訴人設置系爭地上物，係供當地部分住戶用電所需而

設，非全然意在營利，且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不多等情狀，

認依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被上訴人因此所受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經核算後，被上訴人所受自11

4年3月5日回溯5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如附表「小

計」欄所示，金額合計為12,406元。又上訴人陳明自114年3

月5日起至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

止，占用土地所受不當得利以112年之申報地價為計算基準

（見本院卷第108頁），則自114年3月5日起至被上訴人拆除

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

人每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即詳如附表編號2

所示，即每月199元。

　㈢又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既有理由，則其備

位請求部分，即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

後段，給付補償費用部分，本院自無庸再為審酌，併予敘

明。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

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於12,406元本息，暨自114年3月5日起

至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按月請求199

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

理由而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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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表：　　　　　　　　　　　　　(單位：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

號

占用期間 折算月

數

占 用 面

積

　(㎡)

當 期 申 報

地價(新臺

幣/㎡)

年

息

月 補 償

金

不 當 得

利金額

 1 109年3月5

日至110年1

2月31日

22.87 　1.82 25889 5% 196元 4483元

 2 111年1月1

日至112年1

2月31日

42 　1.82 26276 5% 199元 4776元

 3 113年1月1

日至114年3

月4日

15.13 　1.82 27450 5% 208元 3147元

小　　 計 12406元

備註：

1.月補償金＝當期申報地價×占用面積×年息÷12月

2.不當得利金額＝月補償金×折算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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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77號
上  訴  人  李添登  
訴訟代理人  張俊文律師
被上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志榮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8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萬貳仟肆佰零陸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五日起至返還如附圖所示A部分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壹佰玖拾玖元。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為高雄市○○區○○段○○段000號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於民國85年10月在系爭土地上設立變壓器（下稱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顯已侵害伊所有權，伊得本於所有權人地位，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予伊。又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妨害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致上訴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及同法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起訴前5年起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22,4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至拆除系爭地上物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即2,040元。又倘認伊有容忍義務，惟被上訴人設立系爭地上物，使伊無法使用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失，被上訴人仍應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段規定，給予伊相當於租金之損失367,365元。綜上，爰提起本訴，並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8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且將土地騰空返還予上訴人；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2,455元，及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2,040元；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365元，及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於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地上物，均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及修正後電業法第39條第1項所為規定，而無無權占有等情，況系爭地上物之外觀、體積極為明顯，且設置時之施工期日已逾20多年，倘非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斷無可能設置，是上訴人主張未經其同意云云，自非可取。又系爭土地已於66年間即劃設為道路用地，且長久以來均供眾人使用，土地所有人即上訴人並無阻止情事，甚而於88年、90年起申請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核准減免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應已認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又按私有土地存有公用地役關係，其使用應受公眾使用之限制，原所有權人對於系爭土地已無法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公益而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而一般道路提供為公用之使用目的，道路除供公眾通行外，應當可作為埋設周邊民用、公用之地下設施如自來水管、排水管、瓦斯管、電力管、電信管、電纜使用之目的，以利公眾。修正前後之電業法亦分別定有賦予電業基於公益目的，得通過私人土地、公共使用土地之權限，就因而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損失，各該法亦均有依法「補償」之特別規定，至此一補償關係自屬公法上之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問題。又因系爭土地已長年作為道路使用，上訴人更於90年間已依法申請減免地價稅等情，已如前述，縱系爭地上物予以拆除，系爭土地亦僅能供公眾使用，而無法另行出租且收取租金，是上訴人既未因被上訴人設立系爭地上物而受有損失或損害，其請求補償租金損失自無理由，況本件若依上訴人之聲明而導致必須拆除系爭地上物，對公共利益之影響極大，與其他用電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須承受之損失，實不成比例，是上訴人訴請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有違公共利益，按諸民法第148條規定，當為法律所不許，是上訴人主張其所有權之行使受有損害、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或補償云云，均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訴之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8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且將土地騰空並返還予上訴人；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2,455 元，及自114年3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4年3月5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2,040元；㈢備位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365元，及自原審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且於66年6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以六六高市府工都字第57058號公告發布實施之本市灣子內與凹仔底等地區細部計畫案劃設為道路用地。
　㈡上訴人自65年4月16日以買賣為由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均是由己使用收益。
　㈢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在系爭土地上設立系爭地上物。　 
　㈣上訴人於88年及90年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核准減免地價稅。
　㈤系爭土地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附近商業活動發達，鄰民族一路，生活機能便利，公車路線繁多，交通四通八達，繁榮程度極高。 　
五、本件爭點：
　㈠系爭土地上是否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予上訴人，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是否應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段，給付補償費用予上訴人？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土地上是否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⒈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亦謂：「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55號解釋、行政法院45年判字第8號及61年判字第435號判決）。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依上開理由書意旨，乃在說明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所列舉之法律要件雖針對既成道路為之，惟對於通行方式相似之既成 水路等設備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亦應有適用，向來為實務上所承認（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並自用，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於其上設置系爭地上物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㈢），復經原審偕同兩造、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履勘明確，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參（見原審卷第131頁至第137頁)，且有附圖存卷可考（見原審卷第139頁至第14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⑵而系爭土地緊鄰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94巷，該巷對外銜接民族一路，系爭土地另一側為建築物，部分作為汽車單向通行道路使用等情，業經原審現場履勘無誤，有履勘筆錄、現場照片可佐（見原審卷第131頁至第137頁）；又系爭土地於66年6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以六六高市府工都字第57058號公告發布實施之本市灣子內與凹仔底等地區細部計畫案劃設為道路用地，上訴人並於88年及90年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按：土地稅減免規則曾於99年5月7日進行修正）核准減免地價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㈣），再佐以坐落同段529地號土地（即528地號土地南側土地）上之高雄市○○區○○○路000號建造執照圖說（發照日期：64年11月7日），其上已載明同段528地號土地，土地標示為「道路退縮地」，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12年8月22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1237057700號函、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第201頁、第203頁），而同段528地號，即位於系爭土地南側（見原審卷第141頁複丈成果圖），以上情綜合判斷，足認系爭土地早自66年前起之不詳時間，即作為道路用地並供不特定公眾公益使用，應可認定。再因上訴人於65年4月16日即以買賣為由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均為自己使用收益，復於88年間以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為由申請減免地價稅，佐以被上訴人於85年間即設立系爭地上物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㈡、㈢、㈣），足認上訴人至遲於88年向稅捐主管機關申請減免地價稅前即知悉系爭土地已供作公眾使用，是系爭土地上應認有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使用之公用地役關係存在。
　⑶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地上物對系爭土地亦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云云，惟依前開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内容所示，公用地役關係既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不同，以及我國向來實務見解，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縱不以「既成道路」為限，然仍應僅限於涉及公眾或公共「通行」事項（包括水路），或為通行使用而設置諸如包括側溝、路燈及地下管線等之通常附屬設施，不應擴及包括非屬通常附屬設施之地上物設置。系爭地上物為變壓器，客觀上難認與公眾或公共通行事項相關，亦非為通行使用而設置之通常附屬設施，自難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況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在系爭土地上設立系爭地上物（見不爭執事項㈢），有明確設置之時間，亦不符前揭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中所示「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之年代久遠之要件。綜上，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地上物就系爭土地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等語，難認有據。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予上訴人，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
　　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
　　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
　　占有人則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
　⒉又按電業法雖於106年1月26日修正，然系爭地上物既係於85年10月間設立，基於實體從舊之法理，其設立是否合法，應適用修正前之舊電業法。而舊電業法第1條、第51條分別規定：「為開發國家電能動力，調節電力供應，發展電業經營，維持合理電價，增進公共福利，特制定本法」、「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但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並應於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如所有人或占有人提出異議，得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應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依前開規定，倘電業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始可依該規定在私人土地上進行施工。該條後段履行程序之規定，其立法原意係為確保土地所有權人或占有人可於施工前提出異議權利，並於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時，得預以避免人身及財產危害損失，事後通知不生補正瑕疵之效力。電業如有故意或過失，違反上開規定，侵害他人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成立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100年度台上字第9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固為民法第773條所明定，惟為達「物盡其用」之理想，彰顯所有權社會化，電業為推動電業基礎設施以充裕電源，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依（舊）電業法第51條及第53條有無害通過權，此係民法以外之特別規定，電業設置之線路若符合此規定，土地所有人有容忍之義務（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44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固屬民法第773條之特別規定，乃對所有人行使所有權之限制，惟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僅於電業設置線路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始負有容忍之義務，倘電業未依修正前電業法51條規定以書面先行通知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及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等程序，即行施工，於他人土地設置線路，自欠缺合法占有權利，仍屬無權占有，如有故意過失，侵害他人之權利，並應負侵權責任。
　⒊經查，系爭地上物為變壓器，係基於供電需要而依法規設置乙情，業據被上訴人陳明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審訴卷第23頁、原審卷第97頁）。被上訴人雖抗辯係依照舊電業法第51條之規定設置系爭地上物，惟並未舉證其於設置系爭地上物前已以書面通知上訴人，僅泛稱上訴人既已不爭執被上訴人係「依法規設立變電器」，且系爭地上物設置迄今已逾相當時間，先前應確已得上訴人同意云云。然被上訴人依舊電業法第51條規定設置系爭地上物，與被上訴人是否確實踐行舊電業法第51條之要件，係屬二事，被上訴人自仍應舉證證明其已踐行舊電業法第51條所定書面通知之要件。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設置系爭地上物前，曾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規定以書面先行通知系爭土地所有人，依前開說明，尚難認被上訴人得逕依該條規定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因此，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欠缺合法占有權利，且該妨害所有權行使之狀態，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可採。　　
　⒋然按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系爭地上物既為變壓器，屬民生供電之配電設備之一部分，設置目的係為便利附近民眾用電，有益於公眾民生而具公益目的，系爭土地既經編定為道路用地，且其上具公用地役關係，俱如前述，被上訴人縱拆除系爭地上物，上訴人亦無從獲得該部分土地之再利用權，且拆除另覓適當地點重設此一配電設備，除因週遭地理位置位於高雄市三民區，為高雄市繁華地段（見不爭執事項㈤），重設適當地點恐不易尋覓，且亦將導致於拆除後重設完成前附近民眾用電產生困難，影響他人生活甚鉅。堪認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所得利益極少，他人所受損失甚大，應認上訴人行使所有人物上請求權，有違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而不應准許。從而，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雖屬無權占有，惟上訴人行使物上請求權為權利濫用，其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及返還占用之土地，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部分，依社會之通常觀念，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占用系爭土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而查：
　⑴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屬無權占有，雖因上訴人行使物上請求權為權利濫用，而不得請求被上訴人拆除及返還占用土地，惟上訴人究與被上訴人間並未存有任何法律關係，被上訴人無權占有附圖所示A部分土地因而獲有利益，並造成上訴人無法使用土地而受有損害，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僅得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規定請求補償云云，惟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係在電業於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0條至第52條規定下所為之補償規定，被上訴人之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既不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0、51條規定，被上訴人前開所辯，要無足採。
　⑵復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10％為限，而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亦得準用，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土地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土地所有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除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方以公告地價（並非公告現值）80%為其申報地價，土地法第148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占用期間，及該土地自上訴人所主張自109年3月5日起至114年3月4日止（見本院卷第108頁），各年度申報地價詳如附表相對應之各欄位所示。又查系爭土地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附近商業活動發達，鄰民族一路，生活機能便利，公車路線繁多，交通四通八達，繁榮程度極高（見不爭執事項㈤），爰審酌被上訴人設置系爭地上物，係供當地部分住戶用電所需而設，非全然意在營利，且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不多等情狀，認依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被上訴人因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經核算後，被上訴人所受自114年3月5日回溯5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如附表「小計」欄所示，金額合計為12,406元。又上訴人陳明自114年3月5日起至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占用土地所受不當得利以112年之申報地價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第108頁），則自114年3月5日起至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每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即詳如附表編號2所示，即每月199元。
　㈢又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既有理由，則其備位請求部分，即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段，給付補償費用部分，本院自無庸再為審酌，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於12,406元本息，暨自114年3月5日起至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按月請求19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而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表：　　　　　　　　　　　　　(單位：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占用期間

		折算月數

		占用面積
　(㎡)

		當期申報地價(新臺幣/㎡)

		年息

		月補償金

		不當得利金額



		 1

		109年3月5日至110年12月31日

		22.87

		　1.82

		25889

		5%

		196元

		4483元



		 2

		111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

		42

		　1.82

		26276

		5%

		199元

		4776元



		 3

		113年1月1日至114年3月4日

		15.13

		　1.82

		27450

		5%

		208元

		3147元



		


		小　　 計

		


		


		


		


		


		12406元



		備註：
1.月補償金＝當期申報地價×占用面積×年息÷12月
2.不當得利金額＝月補償金×折算月數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77號

上  訴  人  李添登  

訴訟代理人  張俊文律師

被上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志榮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6月2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87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

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萬貳仟肆佰零陸

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五日起至返還如附圖所

示A部分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壹佰玖拾玖元。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為高雄市○○區○○段○○段000號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於民國85

    年10月在系爭土地上設立變壓器（下稱系爭地上物），無權

    占用系爭土地，顯已侵害伊所有權，伊得本於所有權人地位

    ，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予伊。又

    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妨害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收

    益，致上訴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及

    同法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起訴前5年起計算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22,455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後至拆除系爭地上物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即2,040元。又倘認伊有容忍義務，惟被上訴

    人設立系爭地上物，使伊無法使用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

    損失，被上訴人仍應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

    41條後段規定，給予伊相當於租金之損失367,365元。綜上

    ，爰提起本訴，並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如附

    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8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且將

    土地騰空返還予上訴人；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2,455元

    ，及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2,

    040元；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365元，及自

    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於系爭土地上設置

    系爭地上物，均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及修正後電業法第

    39條第1項所為規定，而無無權占有等情，況系爭地上物之

    外觀、體積極為明顯，且設置時之施工期日已逾20多年，倘

    非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斷無可能設置，是上訴人主張

    未經其同意云云，自非可取。又系爭土地已於66年間即劃設

    為道路用地，且長久以來均供眾人使用，土地所有人即上訴

    人並無阻止情事，甚而於88年、90年起申請依土地稅減免規

    則第9條核准減免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應已認有公用地役

    關係存在，又按私有土地存有公用地役關係，其使用應受公

    眾使用之限制，原所有權人對於系爭土地已無法自由使用收

    益，形成公益而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而一般道路提供為公

    用之使用目的，道路除供公眾通行外，應當可作為埋設周邊

    民用、公用之地下設施如自來水管、排水管、瓦斯管、電力

    管、電信管、電纜使用之目的，以利公眾。修正前後之電業

    法亦分別定有賦予電業基於公益目的，得通過私人土地、公

    共使用土地之權限，就因而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損失，各

    該法亦均有依法「補償」之特別規定，至此一補償關係自屬

    公法上之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問題

    。又因系爭土地已長年作為道路使用，上訴人更於90年間已

    依法申請減免地價稅等情，已如前述，縱系爭地上物予以拆

    除，系爭土地亦僅能供公眾使用，而無法另行出租且收取租

    金，是上訴人既未因被上訴人設立系爭地上物而受有損失或

    損害，其請求補償租金損失自無理由，況本件若依上訴人之

    聲明而導致必須拆除系爭地上物，對公共利益之影響極大，

    與其他用電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須承受之損失，實

    不成比例，是上訴人訴請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及拆除系爭

    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有違公共利益，按諸民法第148條規定

    ，當為法律所不許，是上訴人主張其所有權之行使受有損害

    、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或

    補償云云，均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

    判決廢棄；㈡先位訴之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

    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8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且將土地

    騰空並返還予上訴人；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2,455 元

    ，及自114年3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暨自114年3月5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

    上訴人2,040元；㈢備位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

    7,365元，及自原審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

    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且於66年6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以六

    六高市府工都字第57058號公告發布實施之本市灣子內與凹

    仔底等地區細部計畫案劃設為道路用地。

　㈡上訴人自65年4月16日以買賣為由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均

    是由己使用收益。

　㈢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在系爭土地上設立系爭地上物。　 

　㈣上訴人於88年及90年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核准減免地

    價稅。

　㈤系爭土地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附近商業活動發達，鄰民族一

    路，生活機能便利，公車路線繁多，交通四通八達，繁榮程

    度極高。 　

五、本件爭點：

　㈠系爭土地上是否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予

    上訴人，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是否應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

    後段，給付補償費用予上訴人？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土地上是否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⒈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

    ，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解

    釋理由書亦謂：「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

    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

    制所承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55號解釋、行政法院45年判

    字第8號及61年判字第435號判決）。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

    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

    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

    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

    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

    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

    災等）為必要」。依上開理由書意旨，乃在說明公用地役關

    係乃私有土地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所列舉之法律

    要件雖針對既成道路為之，惟對於通行方式相似之既成 水

    路等設備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亦應有適用，向來為實務上

    所承認（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並自用，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於其

    上設置系爭地上物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

    ㈢），復經原審偕同兩造、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

    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履勘明確，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參

    （見原審卷第131頁至第137頁)，且有附圖存卷可考（見原

    審卷第139頁至第14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⑵而系爭土地緊鄰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94巷，該巷對外銜接

    民族一路，系爭土地另一側為建築物，部分作為汽車單向通

    行道路使用等情，業經原審現場履勘無誤，有履勘筆錄、現

    場照片可佐（見原審卷第131頁至第137頁）；又系爭土地於

    66年6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以六六高市府工都字第57058號

    公告發布實施之本市灣子內與凹仔底等地區細部計畫案劃設

    為道路用地，上訴人並於88年及90年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9條（按：土地稅減免規則曾於99年5月7日進行修正）核

    准減免地價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㈣），再

    佐以坐落同段529地號土地（即528地號土地南側土地）上之

    高雄市○○區○○○路000號建造執照圖說（發照日期：64年11月

    7日），其上已載明同段528地號土地，土地標示為「道路退

    縮地」，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12年8月22日高市工務建字第

    11237057700號函、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第2

    01頁、第203頁），而同段528地號，即位於系爭土地南側（

    見原審卷第141頁複丈成果圖），以上情綜合判斷，足認系

    爭土地早自66年前起之不詳時間，即作為道路用地並供不特

    定公眾公益使用，應可認定。再因上訴人於65年4月16日即

    以買賣為由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均為自己使用收益，復於

    88年間以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為由申請減免地價稅，

    佐以被上訴人於85年間即設立系爭地上物等情（見不爭執事

    項㈡、㈢、㈣），足認上訴人至遲於88年向稅捐主管機關申請

    減免地價稅前即知悉系爭土地已供作公眾使用，是系爭土地

    上應認有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使用之公用地役關係存在。

　⑶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地上物對系爭土地亦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

    云云，惟依前開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内容所示，公用地

    役關係既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不同，以及我國向來實務見

    解，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縱不以「既成道路」為限，然仍

    應僅限於涉及公眾或公共「通行」事項（包括水路），或為

    通行使用而設置諸如包括側溝、路燈及地下管線等之通常附

    屬設施，不應擴及包括非屬通常附屬設施之地上物設置。系

    爭地上物為變壓器，客觀上難認與公眾或公共通行事項相關

    ，亦非為通行使用而設置之通常附屬設施，自難成立公用地

    役關係。況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在系爭土地上設立系爭地上

    物（見不爭執事項㈢），有明確設置之時間，亦不符前揭釋

    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中所示「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

    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之年代久遠之要件。綜上，

    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地上物就系爭土地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等

    語，難認有據。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予

    上訴人，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

　　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

　　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

　　占有人則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

　⒉又按電業法雖於106年1月26日修正，然系爭地上物既係於85

    年10月間設立，基於實體從舊之法理，其設立是否合法，應

    適用修正前之舊電業法。而舊電業法第1條、第51條分別規

    定：「為開發國家電能動力，調節電力供應，發展電業經營

    ，維持合理電價，增進公共福利，特制定本法」、「電業於

    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

    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但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

    安全為限，並應於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如所有

    人或占有人提出異議，得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應

    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依前開規定

    ，倘電業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

    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

    序，始可依該規定在私人土地上進行施工。該條後段履行程

    序之規定，其立法原意係為確保土地所有權人或占有人可於

    施工前提出異議權利，並於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時，得預

    以避免人身及財產危害損失，事後通知不生補正瑕疵之效力

    。電業如有故意或過失，違反上開規定，侵害他人之權利，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成立侵權行為，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100年度台上

    字第9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

    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固為民法

    第773條所明定，惟為達「物盡其用」之理想，彰顯所有權

    社會化，電業為推動電業基礎設施以充裕電源，以不妨礙其

    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依（舊）電業法第51條及第53條有

    無害通過權，此係民法以外之特別規定，電業設置之線路若

    符合此規定，土地所有人有容忍之義務（最高法院102年度

    台上字第2444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修正前電業法第51

    條固屬民法第773條之特別規定，乃對所有人行使所有權之

    限制，惟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僅於電業設置線路符合「必要

    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

    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始負有容忍之義

    務，倘電業未依修正前電業法51條規定以書面先行通知土地

    所有人或占有人及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等程序，即行

    施工，於他人土地設置線路，自欠缺合法占有權利，仍屬無

    權占有，如有故意過失，侵害他人之權利，並應負侵權責任

    。

　⒊經查，系爭地上物為變壓器，係基於供電需要而依法規設置

    乙情，業據被上訴人陳明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審訴

    卷第23頁、原審卷第97頁）。被上訴人雖抗辯係依照舊電業

    法第51條之規定設置系爭地上物，惟並未舉證其於設置系爭

    地上物前已以書面通知上訴人，僅泛稱上訴人既已不爭執被

    上訴人係「依法規設立變電器」，且系爭地上物設置迄今已

    逾相當時間，先前應確已得上訴人同意云云。然被上訴人依

    舊電業法第51條規定設置系爭地上物，與被上訴人是否確實

    踐行舊電業法第51條之要件，係屬二事，被上訴人自仍應舉

    證證明其已踐行舊電業法第51條所定書面通知之要件。被上

    訴人既未舉證證明設置系爭地上物前，曾依修正前電業法第

    51條規定以書面先行通知系爭土地所有人，依前開說明，尚

    難認被上訴人得逕依該條規定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

    因此，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欠缺合法占有

    權利，且該妨害所有權行使之狀態，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可採。　　

　⒋然按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

    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

    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

    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

    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

    然之解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判決意旨參照

    ）。審酌系爭地上物既為變壓器，屬民生供電之配電設備之

    一部分，設置目的係為便利附近民眾用電，有益於公眾民生

    而具公益目的，系爭土地既經編定為道路用地，且其上具公

    用地役關係，俱如前述，被上訴人縱拆除系爭地上物，上訴

    人亦無從獲得該部分土地之再利用權，且拆除另覓適當地點

    重設此一配電設備，除因週遭地理位置位於高雄市三民區，

    為高雄市繁華地段（見不爭執事項㈤），重設適當地點恐不

    易尋覓，且亦將導致於拆除後重設完成前附近民眾用電產生

    困難，影響他人生活甚鉅。堪認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

    ，所得利益極少，他人所受損失甚大，應認上訴人行使所有

    人物上請求權，有違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而不應准許。

    從而，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雖屬無權占有，

    惟上訴人行使物上請求權為權利濫用，其依民法第821條、

    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及返還

    占用之土地，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

    如附圖所示部分，依社會之通常觀念，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

    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前

    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占用系爭土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而查

    ：

　⑴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屬無權占有，雖因上訴

    人行使物上請求權為權利濫用，而不得請求被上訴人拆除及

    返還占用土地，惟上訴人究與被上訴人間並未存有任何法律

    關係，被上訴人無權占有附圖所示A部分土地因而獲有利益

    ，並造成上訴人無法使用土地而受有損害，揆諸前開說明，

    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僅得依修正前

    電業法第53條規定請求補償云云，惟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係

    在電業於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0條至第52條規定下所為之補

    償規定，被上訴人之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既不符合修

    正前電業法第50、51條規定，被上訴人前開所辯，要無足採

    。

　⑵復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

    價額年息10％為限，而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亦得

    準用，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

    土地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土地所有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

    地價為法定地價，除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

    ，方以公告地價（並非公告現值）80%為其申報地價，土地

    法第148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

    段亦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占用期間

    ，及該土地自上訴人所主張自109年3月5日起至114年3月4日

    止（見本院卷第108頁），各年度申報地價詳如附表相對應

    之各欄位所示。又查系爭土地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附近商業

    活動發達，鄰民族一路，生活機能便利，公車路線繁多，交

    通四通八達，繁榮程度極高（見不爭執事項㈤），爰審酌被

    上訴人設置系爭地上物，係供當地部分住戶用電所需而設，

    非全然意在營利，且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不多等情狀，認依

    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被上訴人因此所受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經核算後，被上訴人所受自114年3月

    5日回溯5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如附表「小計」欄所

    示，金額合計為12,406元。又上訴人陳明自114年3月5日起

    至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占用

    土地所受不當得利以112年之申報地價為計算基準（見本院

    卷第108頁），則自114年3月5日起至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

    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每月給

    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即詳如附表編號2所示，即

    每月199元。

　㈢又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既有理由，則其備位

    請求部分，即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

    段，給付補償費用部分，本院自無庸再為審酌，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

    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於12,406元本息，暨自114年3月5日起

    至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按月請求199

    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

    理由而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

    ，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表：　　　　　　　　　　　　　(單位：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占用期間 折算月數 占用面積 　(㎡) 當期申報地價(新臺幣/㎡) 年息 月補償金 不當得利金額  1 109年3月5日至110年12月31日 22.87 　1.82 25889 5% 196元 4483元  2 111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 42 　1.82 26276 5% 199元 4776元  3 113年1月1日至114年3月4日 15.13 　1.82 27450 5% 208元 3147元  小　　 計      12406元 備註： 1.月補償金＝當期申報地價×占用面積×年息÷12月 2.不當得利金額＝月補償金×折算月數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77號
上  訴  人  李添登  
訴訟代理人  張俊文律師
被上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志榮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8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萬貳仟肆佰零陸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五日起至返還如附圖所示A部分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壹佰玖拾玖元。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為高雄市○○區○○段○○段000號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於民國85年10月在系爭土地上設立變壓器（下稱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顯已侵害伊所有權，伊得本於所有權人地位，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予伊。又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妨害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致上訴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及同法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起訴前5年起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22,4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至拆除系爭地上物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即2,040元。又倘認伊有容忍義務，惟被上訴人設立系爭地上物，使伊無法使用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失，被上訴人仍應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段規定，給予伊相當於租金之損失367,365元。綜上，爰提起本訴，並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8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且將土地騰空返還予上訴人；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2,455元，及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2,040元；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365元，及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於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地上物，均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及修正後電業法第39條第1項所為規定，而無無權占有等情，況系爭地上物之外觀、體積極為明顯，且設置時之施工期日已逾20多年，倘非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斷無可能設置，是上訴人主張未經其同意云云，自非可取。又系爭土地已於66年間即劃設為道路用地，且長久以來均供眾人使用，土地所有人即上訴人並無阻止情事，甚而於88年、90年起申請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核准減免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應已認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又按私有土地存有公用地役關係，其使用應受公眾使用之限制，原所有權人對於系爭土地已無法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公益而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而一般道路提供為公用之使用目的，道路除供公眾通行外，應當可作為埋設周邊民用、公用之地下設施如自來水管、排水管、瓦斯管、電力管、電信管、電纜使用之目的，以利公眾。修正前後之電業法亦分別定有賦予電業基於公益目的，得通過私人土地、公共使用土地之權限，就因而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損失，各該法亦均有依法「補償」之特別規定，至此一補償關係自屬公法上之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問題。又因系爭土地已長年作為道路使用，上訴人更於90年間已依法申請減免地價稅等情，已如前述，縱系爭地上物予以拆除，系爭土地亦僅能供公眾使用，而無法另行出租且收取租金，是上訴人既未因被上訴人設立系爭地上物而受有損失或損害，其請求補償租金損失自無理由，況本件若依上訴人之聲明而導致必須拆除系爭地上物，對公共利益之影響極大，與其他用電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須承受之損失，實不成比例，是上訴人訴請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有違公共利益，按諸民法第148條規定，當為法律所不許，是上訴人主張其所有權之行使受有損害、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或補償云云，均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訴之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8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且將土地騰空並返還予上訴人；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2,455 元，及自114年3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4年3月5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2,040元；㈢備位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365元，及自原審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且於66年6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以六六高市府工都字第57058號公告發布實施之本市灣子內與凹仔底等地區細部計畫案劃設為道路用地。
　㈡上訴人自65年4月16日以買賣為由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均是由己使用收益。
　㈢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在系爭土地上設立系爭地上物。　 
　㈣上訴人於88年及90年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核准減免地價稅。
　㈤系爭土地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附近商業活動發達，鄰民族一路，生活機能便利，公車路線繁多，交通四通八達，繁榮程度極高。 　
五、本件爭點：
　㈠系爭土地上是否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予上訴人，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是否應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段，給付補償費用予上訴人？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土地上是否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⒈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亦謂：「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55號解釋、行政法院45年判字第8號及61年判字第435號判決）。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依上開理由書意旨，乃在說明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所列舉之法律要件雖針對既成道路為之，惟對於通行方式相似之既成 水路等設備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亦應有適用，向來為實務上所承認（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並自用，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於其上設置系爭地上物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㈢），復經原審偕同兩造、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履勘明確，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參（見原審卷第131頁至第137頁)，且有附圖存卷可考（見原審卷第139頁至第14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⑵而系爭土地緊鄰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94巷，該巷對外銜接民族一路，系爭土地另一側為建築物，部分作為汽車單向通行道路使用等情，業經原審現場履勘無誤，有履勘筆錄、現場照片可佐（見原審卷第131頁至第137頁）；又系爭土地於66年6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以六六高市府工都字第57058號公告發布實施之本市灣子內與凹仔底等地區細部計畫案劃設為道路用地，上訴人並於88年及90年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按：土地稅減免規則曾於99年5月7日進行修正）核准減免地價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㈣），再佐以坐落同段529地號土地（即528地號土地南側土地）上之高雄市○○區○○○路000號建造執照圖說（發照日期：64年11月7日），其上已載明同段528地號土地，土地標示為「道路退縮地」，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12年8月22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1237057700號函、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第201頁、第203頁），而同段528地號，即位於系爭土地南側（見原審卷第141頁複丈成果圖），以上情綜合判斷，足認系爭土地早自66年前起之不詳時間，即作為道路用地並供不特定公眾公益使用，應可認定。再因上訴人於65年4月16日即以買賣為由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均為自己使用收益，復於88年間以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為由申請減免地價稅，佐以被上訴人於85年間即設立系爭地上物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㈡、㈢、㈣），足認上訴人至遲於88年向稅捐主管機關申請減免地價稅前即知悉系爭土地已供作公眾使用，是系爭土地上應認有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使用之公用地役關係存在。
　⑶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地上物對系爭土地亦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云云，惟依前開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内容所示，公用地役關係既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不同，以及我國向來實務見解，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縱不以「既成道路」為限，然仍應僅限於涉及公眾或公共「通行」事項（包括水路），或為通行使用而設置諸如包括側溝、路燈及地下管線等之通常附屬設施，不應擴及包括非屬通常附屬設施之地上物設置。系爭地上物為變壓器，客觀上難認與公眾或公共通行事項相關，亦非為通行使用而設置之通常附屬設施，自難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況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在系爭土地上設立系爭地上物（見不爭執事項㈢），有明確設置之時間，亦不符前揭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中所示「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之年代久遠之要件。綜上，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地上物就系爭土地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等語，難認有據。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予上訴人，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
　　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
　　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
　　占有人則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
　⒉又按電業法雖於106年1月26日修正，然系爭地上物既係於85年10月間設立，基於實體從舊之法理，其設立是否合法，應適用修正前之舊電業法。而舊電業法第1條、第51條分別規定：「為開發國家電能動力，調節電力供應，發展電業經營，維持合理電價，增進公共福利，特制定本法」、「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但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並應於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如所有人或占有人提出異議，得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應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依前開規定，倘電業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始可依該規定在私人土地上進行施工。該條後段履行程序之規定，其立法原意係為確保土地所有權人或占有人可於施工前提出異議權利，並於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時，得預以避免人身及財產危害損失，事後通知不生補正瑕疵之效力。電業如有故意或過失，違反上開規定，侵害他人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成立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100年度台上字第9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固為民法第773條所明定，惟為達「物盡其用」之理想，彰顯所有權社會化，電業為推動電業基礎設施以充裕電源，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依（舊）電業法第51條及第53條有無害通過權，此係民法以外之特別規定，電業設置之線路若符合此規定，土地所有人有容忍之義務（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44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固屬民法第773條之特別規定，乃對所有人行使所有權之限制，惟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僅於電業設置線路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始負有容忍之義務，倘電業未依修正前電業法51條規定以書面先行通知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及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等程序，即行施工，於他人土地設置線路，自欠缺合法占有權利，仍屬無權占有，如有故意過失，侵害他人之權利，並應負侵權責任。
　⒊經查，系爭地上物為變壓器，係基於供電需要而依法規設置乙情，業據被上訴人陳明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審訴卷第23頁、原審卷第97頁）。被上訴人雖抗辯係依照舊電業法第51條之規定設置系爭地上物，惟並未舉證其於設置系爭地上物前已以書面通知上訴人，僅泛稱上訴人既已不爭執被上訴人係「依法規設立變電器」，且系爭地上物設置迄今已逾相當時間，先前應確已得上訴人同意云云。然被上訴人依舊電業法第51條規定設置系爭地上物，與被上訴人是否確實踐行舊電業法第51條之要件，係屬二事，被上訴人自仍應舉證證明其已踐行舊電業法第51條所定書面通知之要件。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設置系爭地上物前，曾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規定以書面先行通知系爭土地所有人，依前開說明，尚難認被上訴人得逕依該條規定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因此，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欠缺合法占有權利，且該妨害所有權行使之狀態，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可採。　　
　⒋然按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系爭地上物既為變壓器，屬民生供電之配電設備之一部分，設置目的係為便利附近民眾用電，有益於公眾民生而具公益目的，系爭土地既經編定為道路用地，且其上具公用地役關係，俱如前述，被上訴人縱拆除系爭地上物，上訴人亦無從獲得該部分土地之再利用權，且拆除另覓適當地點重設此一配電設備，除因週遭地理位置位於高雄市三民區，為高雄市繁華地段（見不爭執事項㈤），重設適當地點恐不易尋覓，且亦將導致於拆除後重設完成前附近民眾用電產生困難，影響他人生活甚鉅。堪認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所得利益極少，他人所受損失甚大，應認上訴人行使所有人物上請求權，有違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而不應准許。從而，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雖屬無權占有，惟上訴人行使物上請求權為權利濫用，其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及返還占用之土地，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部分，依社會之通常觀念，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占用系爭土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而查：
　⑴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屬無權占有，雖因上訴人行使物上請求權為權利濫用，而不得請求被上訴人拆除及返還占用土地，惟上訴人究與被上訴人間並未存有任何法律關係，被上訴人無權占有附圖所示A部分土地因而獲有利益，並造成上訴人無法使用土地而受有損害，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僅得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規定請求補償云云，惟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係在電業於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0條至第52條規定下所為之補償規定，被上訴人之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既不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0、51條規定，被上訴人前開所辯，要無足採。
　⑵復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10％為限，而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亦得準用，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土地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土地所有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除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方以公告地價（並非公告現值）80%為其申報地價，土地法第148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占用期間，及該土地自上訴人所主張自109年3月5日起至114年3月4日止（見本院卷第108頁），各年度申報地價詳如附表相對應之各欄位所示。又查系爭土地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附近商業活動發達，鄰民族一路，生活機能便利，公車路線繁多，交通四通八達，繁榮程度極高（見不爭執事項㈤），爰審酌被上訴人設置系爭地上物，係供當地部分住戶用電所需而設，非全然意在營利，且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不多等情狀，認依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被上訴人因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經核算後，被上訴人所受自114年3月5日回溯5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如附表「小計」欄所示，金額合計為12,406元。又上訴人陳明自114年3月5日起至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占用土地所受不當得利以112年之申報地價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第108頁），則自114年3月5日起至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每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即詳如附表編號2所示，即每月199元。
　㈢又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既有理由，則其備位請求部分，即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段，給付補償費用部分，本院自無庸再為審酌，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於12,406元本息，暨自114年3月5日起至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按月請求19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而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表：　　　　　　　　　　　　　(單位：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占用期間

		折算月數

		占用面積
　(㎡)

		當期申報地價(新臺幣/㎡)

		年息

		月補償金

		不當得利金額



		 1

		109年3月5日至110年12月31日

		22.87

		　1.82

		25889

		5%

		196元

		4483元



		 2

		111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

		42

		　1.82

		26276

		5%

		199元

		4776元



		 3

		113年1月1日至114年3月4日

		15.13

		　1.82

		27450

		5%

		208元

		3147元



		


		小　　 計

		


		


		


		


		


		12406元



		備註：
1.月補償金＝當期申報地價×占用面積×年息÷12月
2.不當得利金額＝月補償金×折算月數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77號

上  訴  人  李添登  

訴訟代理人  張俊文律師

被上訴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志榮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8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萬貳仟肆佰零陸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五日起至返還如附圖所示A部分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新臺幣壹佰玖拾玖元。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為高雄市○○區○○段○○段000號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於民國85年10月在系爭土地上設立變壓器（下稱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顯已侵害伊所有權，伊得本於所有權人地位，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予伊。又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妨害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致上訴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及同法第18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自起訴前5年起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下同）122,4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至拆除系爭地上物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即2,040元。又倘認伊有容忍義務，惟被上訴人設立系爭地上物，使伊無法使用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失，被上訴人仍應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段規定，給予伊相當於租金之損失367,365元。綜上，爰提起本訴，並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8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且將土地騰空返還予上訴人；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2,455元，及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2,040元；備位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365元，及自原審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於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地上物，均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及修正後電業法第39條第1項所為規定，而無無權占有等情，況系爭地上物之外觀、體積極為明顯，且設置時之施工期日已逾20多年，倘非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斷無可能設置，是上訴人主張未經其同意云云，自非可取。又系爭土地已於66年間即劃設為道路用地，且長久以來均供眾人使用，土地所有人即上訴人並無阻止情事，甚而於88年、90年起申請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核准減免地價稅，足見系爭土地應已認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又按私有土地存有公用地役關係，其使用應受公眾使用之限制，原所有權人對於系爭土地已無法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公益而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而一般道路提供為公用之使用目的，道路除供公眾通行外，應當可作為埋設周邊民用、公用之地下設施如自來水管、排水管、瓦斯管、電力管、電信管、電纜使用之目的，以利公眾。修正前後之電業法亦分別定有賦予電業基於公益目的，得通過私人土地、公共使用土地之權限，就因而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損失，各該法亦均有依法「補償」之特別規定，至此一補償關係自屬公法上之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或侵權行為之問題。又因系爭土地已長年作為道路使用，上訴人更於90年間已依法申請減免地價稅等情，已如前述，縱系爭地上物予以拆除，系爭土地亦僅能供公眾使用，而無法另行出租且收取租金，是上訴人既未因被上訴人設立系爭地上物而受有損失或損害，其請求補償租金損失自無理由，況本件若依上訴人之聲明而導致必須拆除系爭地上物，對公共利益之影響極大，與其他用電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須承受之損失，實不成比例，是上訴人訴請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有違公共利益，按諸民法第148條規定，當為法律所不許，是上訴人主張其所有權之行使受有損害、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或補償云云，均無理由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訴之聲明：⒈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8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且將土地騰空並返還予上訴人；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22,455 元，及自114年3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4年3月5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2,040元；㈢備位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365元，及自原審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且於66年6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以六六高市府工都字第57058號公告發布實施之本市灣子內與凹仔底等地區細部計畫案劃設為道路用地。

　㈡上訴人自65年4月16日以買賣為由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均是由己使用收益。

　㈢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在系爭土地上設立系爭地上物。　 

　㈣上訴人於88年及90年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核准減免地價稅。

　㈤系爭土地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附近商業活動發達，鄰民族一路，生活機能便利，公車路線繁多，交通四通八達，繁榮程度極高。 　

五、本件爭點：

　㈠系爭土地上是否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予上訴人，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是否應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段，給付補償費用予上訴人？

六、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土地上是否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⒈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亦謂：「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55號解釋、行政法院45年判字第8號及61年判字第435號判決）。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依上開理由書意旨，乃在說明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所列舉之法律要件雖針對既成道路為之，惟對於通行方式相似之既成 水路等設備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亦應有適用，向來為實務上所承認（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系爭土地為上訴人所有並自用，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間於其上設置系爭地上物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㈢），復經原審偕同兩造、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履勘明確，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參（見原審卷第131頁至第137頁)，且有附圖存卷可考（見原審卷第139頁至第14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⑵而系爭土地緊鄰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94巷，該巷對外銜接民族一路，系爭土地另一側為建築物，部分作為汽車單向通行道路使用等情，業經原審現場履勘無誤，有履勘筆錄、現場照片可佐（見原審卷第131頁至第137頁）；又系爭土地於66年6月15日，經高雄市政府以六六高市府工都字第57058號公告發布實施之本市灣子內與凹仔底等地區細部計畫案劃設為道路用地，上訴人並於88年及90年間，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按：土地稅減免規則曾於99年5月7日進行修正）核准減免地價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㈣），再佐以坐落同段529地號土地（即528地號土地南側土地）上之高雄市○○區○○○路000號建造執照圖說（發照日期：64年11月7日），其上已載明同段528地號土地，土地標示為「道路退縮地」，有高雄市政府工務局112年8月22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1237057700號函、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第201頁、第203頁），而同段528地號，即位於系爭土地南側（見原審卷第141頁複丈成果圖），以上情綜合判斷，足認系爭土地早自66年前起之不詳時間，即作為道路用地並供不特定公眾公益使用，應可認定。再因上訴人於65年4月16日即以買賣為由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均為自己使用收益，復於88年間以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為由申請減免地價稅，佐以被上訴人於85年間即設立系爭地上物等情（見不爭執事項㈡、㈢、㈣），足認上訴人至遲於88年向稅捐主管機關申請減免地價稅前即知悉系爭土地已供作公眾使用，是系爭土地上應認有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使用之公用地役關係存在。

　⑶被上訴人雖稱系爭地上物對系爭土地亦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云云，惟依前開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内容所示，公用地役關係既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不同，以及我國向來實務見解，公用地役關係之成立，縱不以「既成道路」為限，然仍應僅限於涉及公眾或公共「通行」事項（包括水路），或為通行使用而設置諸如包括側溝、路燈及地下管線等之通常附屬設施，不應擴及包括非屬通常附屬設施之地上物設置。系爭地上物為變壓器，客觀上難認與公眾或公共通行事項相關，亦非為通行使用而設置之通常附屬設施，自難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況被上訴人於85年10月在系爭土地上設立系爭地上物（見不爭執事項㈢），有明確設置之時間，亦不符前揭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中所示「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之年代久遠之要件。綜上，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地上物就系爭土地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等語，難認有據。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予上訴人，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

　　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

　　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

　　占有人則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

　⒉又按電業法雖於106年1月26日修正，然系爭地上物既係於85年10月間設立，基於實體從舊之法理，其設立是否合法，應適用修正前之舊電業法。而舊電業法第1條、第51條分別規定：「為開發國家電能動力，調節電力供應，發展電業經營，維持合理電價，增進公共福利，特制定本法」、「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但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並應於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如所有人或占有人提出異議，得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並應於施工5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依前開規定，倘電業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始可依該規定在私人土地上進行施工。該條後段履行程序之規定，其立法原意係為確保土地所有權人或占有人可於施工前提出異議權利，並於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時，得預以避免人身及財產危害損失，事後通知不生補正瑕疵之效力。電業如有故意或過失，違反上開規定，侵害他人之權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成立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100年度台上字第9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固為民法第773條所明定，惟為達「物盡其用」之理想，彰顯所有權社會化，電業為推動電業基礎設施以充裕電源，以不妨礙其原有之使用及安全為限，依（舊）電業法第51條及第53條有無害通過權，此係民法以外之特別規定，電業設置之線路若符合此規定，土地所有人有容忍之義務（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44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固屬民法第773條之特別規定，乃對所有人行使所有權之限制，惟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僅於電業設置線路符合「必要時」及「不妨礙其原有使用及安全」之實質要件，並履行「事先書面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之程序，始負有容忍之義務，倘電業未依修正前電業法51條規定以書面先行通知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及申請地方政府許可先行施工等程序，即行施工，於他人土地設置線路，自欠缺合法占有權利，仍屬無權占有，如有故意過失，侵害他人之權利，並應負侵權責任。

　⒊經查，系爭地上物為變壓器，係基於供電需要而依法規設置乙情，業據被上訴人陳明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原審審訴卷第23頁、原審卷第97頁）。被上訴人雖抗辯係依照舊電業法第51條之規定設置系爭地上物，惟並未舉證其於設置系爭地上物前已以書面通知上訴人，僅泛稱上訴人既已不爭執被上訴人係「依法規設立變電器」，且系爭地上物設置迄今已逾相當時間，先前應確已得上訴人同意云云。然被上訴人依舊電業法第51條規定設置系爭地上物，與被上訴人是否確實踐行舊電業法第51條之要件，係屬二事，被上訴人自仍應舉證證明其已踐行舊電業法第51條所定書面通知之要件。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設置系爭地上物前，曾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規定以書面先行通知系爭土地所有人，依前開說明，尚難認被上訴人得逕依該條規定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因此，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欠缺合法占有權利，且該妨害所有權行使之狀態，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可採。　　

　⒋然按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系爭地上物既為變壓器，屬民生供電之配電設備之一部分，設置目的係為便利附近民眾用電，有益於公眾民生而具公益目的，系爭土地既經編定為道路用地，且其上具公用地役關係，俱如前述，被上訴人縱拆除系爭地上物，上訴人亦無從獲得該部分土地之再利用權，且拆除另覓適當地點重設此一配電設備，除因週遭地理位置位於高雄市三民區，為高雄市繁華地段（見不爭執事項㈤），重設適當地點恐不易尋覓，且亦將導致於拆除後重設完成前附近民眾用電產生困難，影響他人生活甚鉅。堪認上訴人請求拆除系爭地上物，所得利益極少，他人所受損失甚大，應認上訴人行使所有人物上請求權，有違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而不應准許。從而，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雖屬無權占有，惟上訴人行使物上請求權為權利濫用，其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及返還占用之土地，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部分，依社會之通常觀念，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占用系爭土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而查：

　⑴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設置系爭地上物屬無權占有，雖因上訴人行使物上請求權為權利濫用，而不得請求被上訴人拆除及返還占用土地，惟上訴人究與被上訴人間並未存有任何法律關係，被上訴人無權占有附圖所示A部分土地因而獲有利益，並造成上訴人無法使用土地而受有損害，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僅得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規定請求補償云云，惟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係在電業於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0條至第52條規定下所為之補償規定，被上訴人之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既不符合修正前電業法第50、51條規定，被上訴人前開所辯，要無足採。

　⑵復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10％為限，而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亦得準用，土地法第97條第1項、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土地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土地所有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除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方以公告地價（並非公告現值）80%為其申報地價，土地法第148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占用期間，及該土地自上訴人所主張自109年3月5日起至114年3月4日止（見本院卷第108頁），各年度申報地價詳如附表相對應之各欄位所示。又查系爭土地位於高雄市三民區，附近商業活動發達，鄰民族一路，生活機能便利，公車路線繁多，交通四通八達，繁榮程度極高（見不爭執事項㈤），爰審酌被上訴人設置系爭地上物，係供當地部分住戶用電所需而設，非全然意在營利，且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不多等情狀，認依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被上訴人因此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經核算後，被上訴人所受自114年3月5日回溯5年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如附表「小計」欄所示，金額合計為12,406元。又上訴人陳明自114年3月5日起至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占用土地所受不當得利以112年之申報地價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第108頁），則自114年3月5日起至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每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即詳如附表編號2所示，即每月199元。

　㈢又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既有理由，則其備位請求部分，即依修正前電業法第53條後段及電業法第41條後段，給付補償費用部分，本院自無庸再為審酌，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於12,406元本息，暨自114年3月5日起至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予上訴人之日止，按月請求19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而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表：　　　　　　　　　　　　　(單位：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占用期間 折算月數 占用面積 　(㎡) 當期申報地價(新臺幣/㎡) 年息 月補償金 不當得利金額  1 109年3月5日至110年12月31日 22.87 　1.82 25889 5% 196元 4483元  2 111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 42 　1.82 26276 5% 199元 4776元  3 113年1月1日至114年3月4日 15.13 　1.82 27450 5% 208元 3147元  小　　 計      12406元 備註： 1.月補償金＝當期申報地價×占用面積×年息÷12月 2.不當得利金額＝月補償金×折算月數        





